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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219/2025/NĐ-CP 号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自由-幸福 

--------------- 

河内，2025年 08 月 07日 

 

议定 

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的规定 

根据政府组织法第63/2025/QH15号； 

根据劳动法第45/2019/QH14号； 

依据内务部部长的建议； 

政府颁布关于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的规定议定。 

 

第1章 

一般规定 

第1條。 调整范围 

本议定规定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依据劳动法的下列条款：有关外籍劳工工作许可证的

条件、程序、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及收回，以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适

用于依据劳动法第157条工作的外籍劳工，以及依据劳动法第154条第1、2及9款工作且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的外籍劳工。 

第2條。 适用对象 

1. 在越南工作的外籍劳工（以下简称“外籍劳工”）系指依本议定第 3条所规定之职位，

以下列其中一种形式进入越南工作的外籍公民： 

a) 履行劳动合约； 

b) 企业内部调动； 

c) 履行各类经济，社会合约或协议； 

d) 依合约提供服务者； 

đ) 推销服务； 

e) 志愿者； 

g）负责设立商业据点之人； 

h) 由境外机关、组织、企业调派至越南工作，但不包括企业内部调动者; 

i) 参与在越南的标案、项目之执行； 

k) 外国驻越南代表机构成员之亲属，依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参加的国际条约之

规定，得以在越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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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股份公司之董事会主席，董事会成员，及出资额低于三十亿越南盾之有限责任公

司之所有人，成员者； 

m) 与外国驻越南外交代表机构，外国组织订立并履行劳动合约者。 

2. 使用外籍劳工，包括企业，机关，组织，承包商，驻越南之外国外交代表机构；以及

依法律规定获准从事经营活动之个人。 

 

第3條。 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的职位 

1. 管理人系依企业法第 4 条第 24 款规定管理企业之人，或依法律规定为机关、组织之

负责人或负责人之副职人员。 

2. 执行长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a) 企业分公司，代表处或经营场所的负责任； 

b) 机关，组织，企业中负责并直接管理某一领域的人，且在拟聘外籍劳工与越南从

事的该工作领域具有至少 2年相关经验。 

3. 专家属于下列情况之一： 

a) 具有大学以上或同等学历，并且具有至少 2 年与外籍劳工拟在越南工作职位相符

合的工作经验； 

b) 具有所受培训专业的大学以上学历，并且具有至少 1 年与外籍劳工拟在越南工作

职位相符合的工作经验，适用于在金融、科学、技术、创新、国家数字化转型领

域工作之专家，或在由部级机关、省级人民委员会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优先领域，

或根据越南政府合作协议之领域工作者。 

4. 技术劳工属于以下其中一种情况： 

a) 经过至少 1 年的培训，并具有至少 2 年与外籍劳工拟在越南工作职位相符合的工

作经验； 

b) 具有至少 3年与外籍劳工拟在越南工作职位相符合的工作经验； 

 

第4條。 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及收

回权限 

1. 省级人民委员会有权核发、重新核发、展延、收回工作许可证，以及不属于核发工

作许可对象确认书，适用于外籍劳工受雇于设立于当地之用人单位、分公司、代表

处或营业场所，并拟于该地区工作之情形。 

对于为同一用人单位在多个省，中央直辖市工作的外籍劳工，由该用人单位总部所

在地的省级人民委员会有权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及收回工作许可证，以及不属于

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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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级民委员会依法律规定，决定授权有权机关执行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

可对象确认书的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及收回工作。 

 

第5條。 文件之领事合法化与公证 

1. 对于外籍劳工的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核发，重新核发、

展延手续中所提交的外国文件，必须经过领事合法化，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相

关外国同为缔约方的国际条约规定免予领事合法化的，或依照互惠原则、或依照法

律规定的情形除外。 

2. 经领事合法化的文件须依照法律规定译成越文并进行公证。若文件为副本，则应在

译成越文并依照法律规定公证之前，先对其与正本进行公证核对。 

 

第6條。 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电子

交易规定 

1. 用人单位须透过国家公共服务门户网站，在线提交为外籍劳工核发、重新核发、展

延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申请数据。 

2. 国家公共服务门户网站依据有关一门式及一门联办行政程序之法律规定，透过单一

窗口及国家公共服务门户网站，将案件移交有权限机关，办理外籍劳工工作许可之

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及收回，以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之外籍劳工确认书。 

3. 在外国用人单位依外籍劳工授权，以在线方式同时申请工作许可及申请刑事纪录证

明时，应依下列程序办理： 

a) 用人单位在国家公共服务门户提交申请办理工作许可证的材料，并同时提交申请办

理刑事纪录证明的材料; 

b) 国家公共服务门户依本款第 a 点之规定，将申请数据传输至有权限机关办理工作许

可证之核发，并同时转送至有权限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纪录证明之核发； 

c) 有权限的公安机关在收到要求核发刑事纪录证明的文件后，将对申请数据进行审核：

若数据合法有效则予以受理；若数据不完整，则要求补充或更正信息；若资料不符

合法定规定，则退回。行政手续办理结果为电子版刑事纪录证明，并传送至具有核

发工作许可证权限的机关； 

d) 具有核发工作许可证权限的主管机关审核申请数据，并将工作许可证及刑事纪录证

明电子版本核发给用人单位。 

办理刑事纪录证明与工作许可证核发手续的总办理期限，为两项手续办理期限之总和。 

第2章 

核发、重新核发及展延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程序与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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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程序与手续 

第7條.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之外籍劳工 

1. 属于劳动法第 154条第 3、4、5、6、7及第 8款规定情形之一。 

2. 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者或出资额在叁拾亿越南盾以上之出资成员。 

3. 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或出资额在叁拾亿越南盾以上之董事会成员。 

4. 入境越南以提供专业和技术咨询服务，或执行其他任务，以支持根据规定或越南与

外国主管机关签署的有关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国际条约中约定的项目，用于研究、

建设、审查、跟踪评估、管理及实施官方发展援助资金项目。 

5. 经外交部确认的外籍新闻记者。 

6. 由外国有权机关或组织派遣至越南，在由外国外交代表机构、政府间组织提议在越

南设立的教育机构，或由越南签署的国际条约所设立的机构、组织中担任教学、管

理或执行长职务。 

7. 在越南就读于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的外籍学生、学员，或在与越南用人单位有实习

协议或收到工作邀请的国外学校就读的学生；以及在越南船舶上实习、见习的学员。 

8. 在越南的外籍驻越代表机构成员的亲属，依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缔约方的国际

条约规定，被允许在越南工作。 

9. 持公务护照在国家机关、政治组织或政治－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 

10. 负责设立商业存在之人。 

11. 自愿在越南工作的志愿者，按照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缔约方的国际条约，以自愿且

无薪方式工作，并经外国外交代表机构或驻越国际组织确认。 

12. 入境越南以履行中央或省级机关、组织依法律规定签署的国际协议。 

13. 外籍劳工为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或技术劳动者，且属于以下情形之一： 

a) 入境越南工作，总时间在 01年内少于 90天 ，计算期间从 01月 01日至年底。 

b) 在企业内部调动：在越南境内已设立商业代表处的外国企业内部进行有期限的调动，

属于越南与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承诺中列明的 11 个服务行业范围，且被外国企业

连续聘用至少 12 个月。商业代表处包括外国投资的经济组织；外国商人在越南的代

表处、分支机构；以及外国投资者在合作经营合约中的办公室。 

14. 经越南教育与培训部确认入境越南，以履行以下工作： 

a) 授课、研究及转移国际教育课程； 

b) 担任由外国外交代表机构或政府间组织提议在越南设立的教育机构的管理人员、执行

长、校长或副校长。 

15. 经各部、部级机关或省人民委员会确认入境越南，在以下领域工作：财政、科学、

技术、创新、国家数字转型，以及优先发展的经济－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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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申请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申请数据 

1. 依据本议定附录所表格编号 01，提交申请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文

件。 

2. 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检查证明，除非检查结果已通过疾病诊疗管理信息

系统或国家卫生数据库进行连接和共享。由外国有权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检查证明，

可在越南与该国或地区签订有相互承认条约或协议的情况下使用，且该健康检查证明

的有效期自签发日起不得超过 12个月。 

3. 02 张彩色照片（尺寸 4 厘米 x 6 厘米，白色背景，正面直视，头部裸露，不戴眼镜）。 

4. 有效护照。 

5. 证明外籍劳工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文件可为以下之一： 

a) 依据法律规定，由有权机关出具的文件，适用于劳动法第 154条第 3款规定的情形，

或本议定第 7条第 9、14及 15款规定的情形之一。 

b) 外国用人单位派遣之外籍劳工相关文件，应附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已加入之协议或

国际条约，适用于劳动法第 154条第 7款所规定之情形，或本议定第 7条第 4款、第

6款、第 7款、第 11款及第 12款所规定之一种情形； 

c) 证明文件显示为本议定第 19 条规定的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或技术劳动者，并附

外籍用人单位出具的文件，确认该外籍劳工者被派遣至越南境内商业代表处有期限工

作，且在入境越南工作前已由该外国用人单位连续聘用至少 12 个月，适用于本议定

第 7条第 13款 b点规定的情形。 

 

第9条.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程序与手续 

1. 在外籍劳工预计开始工作的日期前计算的 60天内且不少于 10天内，用人单位须直接

提交申请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数据，或通过公共邮政服务、委托企

业或个人办理，亦可授权至外籍劳工预计工作所在地之当地行政服务中心提交。 

2.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依据有关一门式及一门联办的法律规定，在单一窗口及国家公共服

务平台接收申请后，将申请数据传输至具有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权

限的主管机关。 

3. 自收到完整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申请文件之日起 05 个工作日内，主管

机关应依本议定附录所表格编号 02 核发该确认书。 

如不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应于自收到完整申请文件之日起03个工作

日内，出具书面答复并说明具体理由。 

4. 属于劳动法第 154条第 4、5、6及 8款，以及本议定第 7条第 2、3、5、8、10款及第

13款 a点所规定的情形，无需办理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手续，但必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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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劳工预计在越南开始工作的日期前至少 03 个工作日前，向具有核发不属于核发

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权限的主管机关进行通知。 

通知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姓名、出生日期、国籍、护照号码、外籍用人单位名称、

工作地点及工作期限。 

5. 若外籍劳工已获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且有意在该用人单位于多个中央直

辖省市工作，则用人单位须至少在预计工作前 03 天，向外籍劳工预计工作地点的有

权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机关进行通知。 

通知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姓名、出生日期、国籍、护照号码、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

对象确认书号码、外国用人单位名称、工作开始日期及结束日期。工作期限不得超过

已核发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有效期限。 

 

第10条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有效期限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有效期限，依本议定第21条规定的各情形之一确定，

但不得超过02年。 

 

第2節. 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程序与手续 

第 11条 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情形 

1. 有效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遗失或损坏无法使用。 

2. 更改以下其中一项内容：姓名、国籍、护照号码、工作地点，或变更用人单位名称但

不更改用人单位标识符。 

第 12 条 申请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文件数据 

1. 用人单位申请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书面文件，依据本议定附录

所表格编号 01。 

2. 证明文件以证明依本议定第 11条第 2款规定变更内容的情形。 

3. 有效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但依本议定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遗失的情形

除外。 

第13条 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情形 

1. 用人单位须直接提交申请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数据，或通过公

共邮政服务、委托企业或个人办理，亦可授权至外籍劳工者工作地的地方公共行政服

务中心提交。 

2.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依据有关一门式及一门联办行政手续办理的法律规定，通过单一窗

口和国家公共服务门户，将申请数据传输至具有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

认书权限的主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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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收到完整的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申请数据之日起 03 个工作日

内，有权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机关办理核发。 

如不予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应出具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第14条 重新签发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有效期限 

重新核发之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有效期限，应为原确认书有效期限扣除自

原确认书核发日至提出重新核发申请之时点间，外籍劳工已实际工作的时间。 

第3節.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展延程序与手续 

第15条 申请展延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申请文件 

1. 用人单位依据本议定附录所表格编号 01 提出的展延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的申请文件。 

2.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检查、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检查证明（若健康检查结果已经在

医疗活动管理信息系统或全国医疗数据库中连接并共享的情况除外）。对于由外国有

权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检查证明，在越南与该签发健康检查证明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存

在关于互相承认的条约或协议时可以使用，且该健康检查证明的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

不得超过 12个月。 

3. 已核发且仍在有效期内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4. 有效护照。 

5. 证明外籍劳工属于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的文件之一如下: 

a) 属于本议定第 8 条第 5 款 a、b 点所规定之一的文件。 

b) 证明文件，证明其为本议定第 19 条规定的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或技术劳工，并

附外国用人单位派遣外籍劳工在越南境内商业存在处有期限工作的派遣文件，适用于

本议定第 7条第 13款 b点规定的情形。 

第16条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展延续期程序 

1. 在不属于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到期前至少 10天，但不超过 45天之内，用人单位须直

接提交展延申请数据，或通过公共邮政服务、委托企业或个人办理，亦可授权至外国

劳工工作地的地方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提交。 

2. 地方公共服务中心依据有关一门式及一门联办行政程序之法律规定，透过单一窗口及

国家公共服务门户，将案件移交有权限机关，办理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

展延。 

3. 自收到完整之外籍劳工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展延申请文件之日起 05 个工

作日内，有权限机关应办理该确认书之展延。 

4. 如不予展延外籍劳工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应以书面答复并载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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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工作许可证的核发、重新核发及展延程序与手续 

第1節. 核发工作许可证 

第18条 申请核发工作许可证的文件 

1. 用人单位提交的书面文件，说明使用外籍劳工的需求并申请工作许可证，依据本议定

附录所表格编号 03。 

2. 健康检查证明须由具备资格之医疗机构出具，但若健康检查结果已连结并共享于医疗

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或全国性医疗数据库者，不在此限。由外国有权限医疗机构出具之

健康检查证明，于越南与该国或地区签有互认协议或备忘录之情况下得予采认，且该

健康检查证明之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不得逾越 12 个月。 

3. 有效护照。 

4. 刑事纪录证明书，或确认外籍劳工并非处于服刑期间、尚未涂销前科、或正在被追诉

刑事责任之文件，应由外国或越南有权限机关核发，自核发之日起至递交申请数据之

日止，不得逾越 6 个月。但依本议定第 6 条第 3 项规定，已办理刑事纪录证明与工作

许可核发行政程序联办者，不在此限。 

5. 02张彩色照片（尺寸 4厘米 × 6厘米，白色背景，正面直视，头部裸露，不戴眼镜）。 

6. 证明外籍劳工工作形式的文件为以下文件之一： 

a) 外国用人单位派遣外籍劳工在越南境内的商业存在处有期限工作，并确认该劳工在来

越南工作前已由外国用人单位连续至少 12个月聘用，适用于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 b点

规定的情况； 

b) 用人单位出具的文件，附外籍劳工合约或签署的协议，适用于本议定第 2 条第 1 款 c

点及 i点规定的情况； 

c) 越南与外国合作伙伴签订的服务提供合约，以及证明外籍劳工已在无在越南商业存在

的外国企业工作至少 24个月的文件，适用于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 d项规定的情况； 

d) 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 đ点规定的情况，须由服务提供方出具文件，派遣外籍劳工入越

南进行服务提供谈判； 

đ）外国用人单位出具的文件，派遣外籍劳工到越南工作，且符合预定工作职位，适用

于本议定第2条第1款h点规定的情况； 

e) 本议定第2条第1款l点规定的情况，须提供文件证明其为管理人员，依据本议定第3条

第1款规定。 

7. 证明外籍劳工为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或技术劳工的文件，依据本议定第19条规定。 

 

第19条 证明外籍劳工为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或技术劳工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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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明外籍劳工为本议定第 3条第 1款规定的管理人员的文件为以下文件之一： 

a) 公司章程及证明为管理人员的文件，或对于管理人员职位的任命、调动文件，依据企

业法第 4条第 24款的规定； 

b) 设立机关、组织的许可证，或对机关、组织负责人及副负责人的任命、调动文件。 

2. 证明外籍劳工为本议定第 3条第 2款规定的执行长的文件为以下文件之一： 

a) 分支机构营业登记证、代表处营业登记证或企业经营场所登记证。 

b) 公司章程或机关、组织的组织架构规定文件；外籍用人单位出具的确认文件，证明外

籍劳工在与其拟在越南从事的工作职位相符的领域具有工作经验年限。 

如外籍劳工已在越南工作，则可使用已核发的工作许可证或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

确认书，以替代证明其在与拟在越南从事的工作职位相符领域的工作经验年限的文件。 

3. 证明外籍劳工为本议定第 3条第 3款规定的专家的文件为以下文件之一： 

a) 学位、证书或证明文件，证明已获得大学或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以及外国用人

单位出具的确认文件，证明该专家的工作经验年限。 

如外籍劳工已在越南工作，则可使用已核发的工作许可证或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

确认书，以替代证明其在与拟在越南从事的工作职位相符领域的工作经验年限的文件。 

b) 学位、证书或证明文件，证明已获得大学或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专业领域包括

财经、科学、科技、创新、国家数字转型、优先发展经济社会领域，或依据越南政府

合作协议，并附外国用人单位出具的确认文件，证明该专家的工作经验年限。 

如外籍劳工已在越南工作，可使用已核发的工作许可证或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

认书，以替代证明其在与拟在越南从事工作职位相符领域的工作经验的文件; 

c) 高成就证书、学历证书及文化、体育领域的经验证明，适用于艺术家、教练及运动员，

依据文化、体育与旅游部部长的指导。  

d) 由越南有权限机关核发之飞行执照、航空器乘务员在航空器上工作之专业证书、航空

器维修领域之专业资格证明，以及外籍船员之专业能力证明。如由外国有权限机关核

发，须经越南有权限机关依建设部部长之指引予以承认。 

đ）证明专家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工作所具备的学历、资格，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如专家在外语中心或信息中心工作，须符合该中心的组织运作

规章。 

e）证明专家在某些特定行业或特殊工作领域工作的文件，依据主管部长或行业管理平

行机构负责人的指导。 

4. 证明外籍劳工为技术劳工依本议定第3条第4款规定的文件，为下列文件之一： 

a) 文凭、证书或证明文件，证明至少完成一年培训，并由外国用人单位出具文件，确认

该技术劳工的工作经验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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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籍劳工已在越南工作过的情况下，可使用已取得的工作许可证或不属于核发工作

许可对象确认书，替代证明其在相关领域拥有与其预计在越南从事工作职位相符的

工作经验的文件。 

b) 由外国 用人单位出具的文件，确认该技术劳工的工作经验年限。 

   外籍劳工已在越南工作者，可使用已取得的工作许可证或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

认书，替代用以证明其在相关领域工作经验的文件，以符合其预计在越南从事的工

作职位要求。 

 

第20条 已取得工作许可之特定情形申请核发工作许可之申请资料 

1. 外籍劳工已取得仍在有效期间之工作许可，若有意愿为其他用人单位工作，且工作职

位及工作领域相同，须办理核发工作许可手续。申请核发工作许可之数据报括： 

a) 外籍劳工目前正在工作的用人单位证明文件； 

b) 本议定第 18条第 1、3、5及 6款规定的文件； 

c) 已核发工作许可证的副本； 

d) 证明文件，适用于外籍劳工为管理者或执行长的情况。 

2. 若外籍劳工已持有效工作许可证，且需更换工作许可证所载之职位或工作形式，但用

人单位不变，须办理新工作许可证。申请工作许可证之文件包括： 

a) 本议定第 18条第 1、3、5款规定之文件； 

b) 依据本议定 19条规定，用于证明工作职位的文件，适用于变更工作职位的情况； 

c) 依据本议定第 18 条第 6 款规定，用于证明工作形式的文件，适用于变更工作形式的

情况； 

d) 已核发的工作许可证副本。 

3. 对于已展延工作许可证的外籍劳工，如需继续在同一工作职位及工作领域为同一用人

单位工作，必须办理工作许可证申请手续。申请工作许可证的文件包括： 

a) 本议定第 18条第 1,2,3,5及 6款规定的文件； 

b) 已核发的工作许可证副本； 

c) 用于证明外籍劳工为管理人员或执行长的文件； 

 

 第21条 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有效期限 

1. 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有效期限，依以下情形之一核发，但

不得超过两年： 

a) 预计将签订的劳动合约期限； 

b) 外国派遣外籍劳工来越南工作的文件中所载明的期限; 

c) 越南与外国合作伙伴之间，或越南各合作伙伴之间签订的合同或协议的期限； 



 

 

23 Ni Sư Huỳnh Liên, Phường 10, Quận Tân Bình, TP. Hồ  Chí Minh 

G3.21.06 Greenbay, Số 7 ĐL Thăng Long, P.Mễ Trì, Q.Nam Từ Liêm, Hà Nội  

热  线: +84 933 341 688   微  信: everwinservice L IN E :  e v e r wi n 8 8 8 
 

d) 越南与外国合作伙伴签订的服务提供合同或协议的期限； 

đ）服务提供商派遣外籍劳工来越南进行服务提供洽谈的文件中所载明的期限； 

e）机关，组织，企业的营业执照，设立或运营许可证中所规定的期限； 

g）服务提供商派遣外籍劳工来越南设立其商业据点的文件中所载明的期限； 

h) 外籍劳工获准参与已在越南设立商业据点的外国企业活动的证明文件中所载明的期限； 

i) 外国依协议或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成员国之国际条约，派遣外籍劳工的文件中所载

明的期限； 

k) 外国依中央或省级机关，组织，签订的国际协议派遣外籍劳工的文件中所载明期限。 

2. 本议定第7条第14,15款规定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有效期，由各部门，

同级机关或省级人民委员会确认，但最长不得超过02 年。 

 

第22条．核发工作许可之程序 

1. 在距外籍劳工预计工作日期 60天内，但不少于 10天，用人单位须亲自提交或透过公

共邮政服务，企业或个人承办的服务，或经授权，向外籍劳工预计工作地所在地方的

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提交工作许可证申请资料。 

2. 当地行政服务中心依据关于实施关一门式及一门联办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定，将申请数

据通过单一窗口部门与国家公共服务门户转送至具有核发工作权限限的主管机关。 

3. 自收完整的工作许可证申请数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有权机关应审查并批准外籍

劳工的工作需求，并依本议定附录所表格编号 04核发工作许可证。 

如不批准使用外籍劳工的需求或不核发外籍劳工的工作许可证，应在收到完整申请数

据之日起0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并说明理由。 

4. 对于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第 a点及 m点规定的外籍劳工，在外籍劳工取得工作许可证

后，用人单位与外籍劳工须在预计工作日期前，依据越南劳动法规定签订书面劳动合

约。应要求时，用人单位须将已签订的劳动合约副本提交至核发工作许可证的有权机

关。 

5. 外籍劳工已获核发工作许可，若有需求为同一用人单位于多个中央直辖市、省工作，

则用人单位应于预定工作日前至少 03 日，将下列信息通报外籍劳工预定工作地之有

权限机关：姓名、年龄、国籍、护照号码、工作许可证号码、用人单位名称、工作开

始及结束日期，且不得逾越已核发之工作许可有效期限。 

 

第2節. 重新核发工作许可 

第23条。 重新核发工作许可之情形 

1. 工作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遗失或损坏已致无法使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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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在有效期内工作许可证中记载的内容变更，包括：姓名、国籍、护照号码，或更

改用人单位名称而不更改用人单位识别号码。 

 

第24条。 申请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的文件 

1. 用人单位依本议定附录所表格编号 03提出的工作许可证重新核发申请文件 

2. 02张彩色照片（尺寸4公分×6公分，白色背景，正面直视，头部裸露，不戴眼镜）。 

3. 用于证明依本议定第 23条第 2款规定变更内容的文件。 

4. 在有效期内的工作许可证，但不包括依本议定第 23条第 1款规定遗失的情形。 

 

第25条。 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之程序 

1. 用人单位须将申请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的申请文件，透过直接提交、公共邮政服务、

委托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或经授权，送交外籍劳工正在工作的所在地行政服务中心。 

2.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依据法律关于一门式及一门联办机制的规定，通过单一窗口部门国

家公共服务门户，将申请数据传输至具有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权限的机关。 

3. 自收到完整的工作许可证重新核发申请数据之日起 03 个工作日内，有权机关应为外

籍劳工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 

如不为外籍劳工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应以书面形式答复并说明理由。 

 

 第26条 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限 

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限，应等同于原已核发之工作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扣除

自外籍劳工开始工作至提出重新核发申请之日所已工作的时间。 

第3節. 展延工作许可证 

第27条。 展延工作许可证之申请数据 

1. 用人单位依本议定附录所表格编号 03，提交关于使用外籍劳工需求的报告及展延工

作许可证的申请文件。 

2. 由具备发证条件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检查证明，惟已接入或共享于医疗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或国家医疗数据库的检查结果除外。对于由外国有权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检查

证明，仅在越南与该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相互承认的条约或协议，且该健康证明自签发

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情况下方可使用。 

3. 02张彩色照片（尺寸 4公分 x6公分，白色背景，正面直视，头部裸露，不戴眼镜） 

4. 已核发且仍在有效期内的工作许可证 

5. 有效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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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于证明外籍劳工工作形式的文件，但不包括依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 a点规定工作的

外籍劳工，可为下列文件之一： 

a) 本议定第 18条第 6款 b、d、đ及 e点所规定之一文件 

b) 外国用人单位出具的文件，派遣外籍劳工至其在越南领土上的商业存在进行有期限工

作的请款，适用于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 b点所规定的情形。 

c)  越南合作方与外国合作方签订的服务提供合约，适用于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 d点所规

定的情形。 

 

第28条 展延工作许可证之程序 

1. 在工作许可证到期前至少 10天但不超过 45天，用人单位应直接或透过公共邮政服务，

或委托企业，个人服务，或者经由授权，向外籍劳工所在地的行政服务中心提交申请

展延工作许可证的文件。 

2.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依据有关法律关于一门式及一门联办机制，在单一窗口办公室国家

公共服务门户，将申请展延工作许可证的资料转交有权机关办理。 

3. 自收到完整之外籍劳工工作许可展延申请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有权限机关应

审查并核准需求，并办理该工作许可之展延。 

若不批准使用外籍劳工的需求，或不予展延工作许可证，须以书面形式答复并说明理

由。 

4. 对于依据本议定第 2条第 1款 a点与 m点规定的外籍劳工，在其工作许可证获得续期

后，用人单位与外籍劳工必须依照越南劳动法规定，于预计继续为用人单位工作的日

期之前，签订书面劳动。 

再有要求时，用人单位必须将已签订的劳动合约副本送交核发工作许可证的主管机关。 

 

第29条 工作许可展延之有效期限 

工作许可之展延有效期限，应依本议定第 21 条所规定之各种情形之一之期限办理，但仅

得展延一次，且最长不得逾02年。 

 

第4章 

收回工作许可证或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第30 条。 被收回工作许可证之情形 

1. 依据劳动法第 156条第 2,3,4,5,6及 7款之规定 ，工作许可证失效。 

2. 用人单位或外籍劳工未依规定办理工作许可证之核发，重新核发或展延。 

3. 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期限，未依越南法律规定执行，而被起诉，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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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条。 收回工作许可证之程序 

1. 对于本议定第 30条第 1款所规定的情形，自工作许可证失效之日起 15日内，用人单

位应收回工作许可证，并附上收回情形报告文件，提交至原发证的主管机关。如无

法收回，须说明具体原因。 

2. 对于本议定第 30 条第 2款及第 3款所规定的情形，原核发工作许可证的主管机关应

作出收回工作许可证的决定，并向用人单位发送通知，要求其缴回工作许可证，同

时将相关信息通报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以便知悉并配合管理。 

 

第32条 被收回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情况 

1. 从事与已核发之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内容不符的工作。 

2. 有境外用人单位出具之书面通知，内容为不再继续在越南工作。 

3. 越南或境外之用人单位终止营运。 

4. 用人单位或外籍劳工未依本议定规定，办理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确认书之核发、重

新核发或展延。 

5. 外籍劳工者在越南工作期限，未遵守越南法律之规定而被起诉，追究刑事责任。 

 

第33条 收回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程序 

1. 对于本议定第 32条第 1，2，及 3款所规定的情况，自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

书失效之日起 15 日内，用人单位应收回该确认书并连同关于收回情况的书面报告一

并提交给核发该确认书的主管机关。若无法收回，必须说明具体原因。 

2. 对于本议定第 32 条第 4款及第 5款所规定之情形，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

认书的有权机关应作出收回确认书之决定，并发送通知给用人单位，要求缴回确认

书，同时通报公安部入境管理局以知悉并协调管理。 

 

第5章  

施行条款 

第34条。 过渡性规定 

1. 依据第 152/2020/NĐ-CP号议定及其经第 70/2023/NĐ-CP号议定修订、补充之规定所

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之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及工作许可证，得继续使

用至有效期限届满，并依本议定之规定办理核发、重新核发、展延。 

2. 在本议定生效之前，若用人单位已提交申请核发、重新核发、展延、收回工作许可

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之申请档案，则继续依据第 152/2020/NĐ-CP 号

议定及其经第 70/2023/NĐ-CP号议定修订、补充之规定进行审查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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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第 152/2020/NĐ-CP号议定及其经第 70/2023/NĐ-CP号议定修订、补充之规定，

若已按“经理、执行长、专家、技术劳工”或“在越南依法获准活动之外国非政府组织、

国际组织工作”之工作形式获得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之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

认书与工作许可证，则可继续使用至有效期届满，并依本议定第 2条第 1 款 h点规定

之工作形式予以重新核发与展延。 

4. 根据第 152/2020/NĐ-CP号议定及其经第 70/2023/NĐ-CP号议定修订、补充之规定所

核发之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如属本议定第 30条与第 32条

规定必须收回之情形，则由用人单位总部所在地具有主管权限之机关，收回工作许

可证或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5. 根据第 128/2025/NĐ-CP 号议定规定已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之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

证对象确认书及工作许可证，得继续使用至期满，并依本议定规定办理核发、重新

核发、展延。若用人单位于本议定生效之前，已依第 128/2025/NĐ-CP 号议定之规定

提交申请核发、重新核发、展延或收回工作许可证及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

书之数据，则继续依第 128/2025/NĐ-CP号议定之规定审核、解决。 

 

第35条 施行效力 

1. 本议定自 2025年 8月 7日起施行。 

2. 关于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的相关规定，依据越南政府于 2020 年 12 月 30日颁布之第

152/2020/NĐ-CP号议定，以及 2023 年 9月 18日颁布之第 70/2023/NĐ-CP号议定所

作之修订与补充，自本议定生效之日起即失效。 

3. 依据越南政府于 2025年 6月 11日颁布之第 128/2025/NĐ-CP号议定所规定的第 8条

及附录 02第 02部分关于国家内务管理领域之分权与分级规定，自本议定生效之日起

停止施行。 

 

第36条 施行责任 

1. 内务部之责任 

a) 主责并会同公安部及相关机关（组织）建置及管理全国统一之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

数据库，自中央至地方一致，并与国家出入境数据库及其他相关数据库链接与交换

数据； 

b) 自中央至地方统一执行对外籍劳工在越南就业之招募与管理之国家治理； 

c) 主持并配合各部门、部会级机关，对有关机关、组织、企业及个人每年或临时进行

专业监督、评估与检查，以确保其遵守越南关于外籍劳工在越南工作之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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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汇总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障碍，并向有权机关提交报告及建议。 

2. 国防部之责任 

a) 配合有权管理外籍劳工的机关，执行有关法律规定，确保边境，口岸，海岛，战略

区域，重点区域及国防重要地段的安全，秩序与社会安定； 

b) 指导边防部队配合各职能部门，对进入边境，口岸，海岛及边境地区工作的外籍劳

工进行处理与检查，以坚实保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及边境安全。 

3. 公安部之责任 

a) 配合有权管理外籍劳工的机关，对外籍劳工为用人单位工作时，执行有关法律规定，

确保安全，秩序及社会安定； 

b) 指导将由权机关受理的劳工工作许可证申请数据，办理刑事记录证明（司法证明）

之发放，送交公安部或外籍劳工户籍或暂住地所在省公安机关。 

4. 工商部之责任 

指导认定外籍劳工在企业内部流动的情况，该企业属于越南对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具

体承诺中列明的十一个服务行业范围内。 

5. 文化、体育与旅游部之责任 

指导对艺术家、体育教练、运动员在文化、体育领域的高成就、学历、经验进行认证。 

6. 教育与培训部之责任 

指导有关文凭，证书，以符合教育与培训领域教学所需之学历与标准资格。 

7. 各部会之责任 

指导由各部，各部级机关管理之若干职业，工作，在财政，科学，科技，创新，国家数

字转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优先领域中之工作。 

8. 省级人民委员会之责任 

a) 管理、指导当地用人单位依据法律规定使用在越南工作的外籍劳动者。确定本地区

经济—社会优先发展领域； 

b) 宣传、普及法律；依据法律规定对于在本地区招聘、管理外籍劳动者的行为进行检

查、督察并处理违法行为； 

c) 定期于每年 12月 15日之前，或者临时突发情况时，向内务部报告在本地区工作的外

籍劳动者情况。 

9. 各部长、各部门直属机关首长、省级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有关机关、组织、个人负

责执行本议定。 

收件单位: 

-共产党中央书记处 

代表政府 

代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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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总理、各副总理 

-各部、部级机关及政府直属机关 

-各省、市直辖中央的人民议会和人民委员会 

-党中央办公厅及各部门; 

-总书记办公室; 

-国家主席办公室; 

-国会民族委员会及各委员会 

-国会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审计署;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 

-各政党、社会政治组织的中央机关; 

-政府办公厅：办公厅长、各副办公厅长、总理助理、电子

政务门户网站总经理、各司、局、直属单位及《公报》; 

-存档：文书、科教文化社会司(两份) 

副总理 

 

阮和平 

 

 

 

 

 

 

附录 

(随附于 2025 年 8 月 7 日 政府第 219/2025/NĐ-CP 号议定) 

表格编号01 关于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表格编号02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模板 

表格编号03 关于外籍劳工使用需求说明及工作许可证之核发／重新核发／展延 

表格编号 04 工作许可证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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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号01 

用人单位名称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 – 自由 – 幸福 

--------------- 

编号: ………… 

主旨：关于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不

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之确认书 

…,  …年  …月 …日 

  

敬启: ...( 有权机关)1 

I. 用人单位的一般信息 

1. 用人单位名称:……………………………………………… 

2. 用人单位类型2: ………………………………………………………… 

3. 用人单位标识符（如有):……………………………………… 

4. 为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总数: ... 人. 

其中，正在工作的外籍劳工人数为: ... 人 

5. 地址3:………………………………………………………………………………………… 

6. 电话:……………………………………………… 电子邮件（如有）:………………… 

7. 营业／设立／营运许可证字号:…………………………………………… 

核发机关:……………………………………………   有效期至:………………… 

主要经营／活动领域4:………………………………………………………… 

* 经营有条件的行业／职业之情形(如有): 

营业／活动许可证号:…………………………………………………………… 

经营／活动领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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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机关: ………………………………………… 期限: ………………………… 

8. 申请人联络信息（电话、电子邮件）： 

……………………………………………………………………………………………………… 

II. 申请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用人单位依本议定第…条第…款第…点之规定，向（权责机关）申请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外籍

劳工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申请理由（适用于重新核发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情形，须注明具体理

由）：………………………… 

1. 基本信息 

a) 姓名（大写）/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 

b)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c) 性别（男／女）/Sex (Male/Female): ……………………………………………… 

d) 国籍/Nationality: …………………………………………………………………… 

đ) 护照号码/Passport number: ……………………………………………………….. 

  有效期至/Date of expiry: ………………………………………………………. 

e) 个人标识号（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 

2. 预计工作信息 

a) 工作职位6/Job assignment:………………………………………………………….. 

具体，工作领域/Job field: ……………………………………………………………… 

b) 工作形式8/Working form:…………………………………………….. 

c) 专业技术水平（如有）9/Technic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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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 

d) 工作于（适用于于第一项所列用人单位以外之其他用人单位任职情形，须填写）/Working at (To 

be declared in the event of working at employer that differs from employer in section I): 

用人单位名称/Name of employer: 

………………………………………………………………………………………………….. 

用人单位类型/Type of employer: 

………………………………………………………………………………………………….. 

用人单位标识符（如有）/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employer (If 

any): …………………………………………………………………………………… 

đ) 工作地点 (具体工作地点列举)11/Working place (List of 

place):………………………………………………………… 

e)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从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

日)…………………./to (day/month/year) 

3. 结果接收方式 

方式（在线／直接／公共邮政服务）: ……………………… 

结果接收地址12: …………………………………………………………………. 

用人单位谨此保证上述所填写之信息均属真实。若有不实之处，用人单位愿依法律规定承担一切

责任。  

 

收件单位： 

- 如上； 

- 存档：……… 

用人单位 

(签名并清楚写明姓名，盖章) 

备注: 

(1) 填写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证明的主管机关名称。 

(2), (10) 具体填写：国有部门；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非国有事业单位；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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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承包商；其他组织／机构。 

(3), (11), (12) 请依序填写：门牌号码、街道; 村级 [村, 庄,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

村落(phum,sóc)], 街区级（小区，街区，小巷，小区）；乡／镇／特区；省／直辖市。 

(4) 请依据2018年7月6日第27/2018/QĐ-TTg号决定所规定的越南经济部门分类第1级填写行业代码. 

(5) 请依据法律规定，按照有条件投资经营行业目录填写. 

(6) 具体填写：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技术工人 

(7) 具体填写预计从事的工作/职业名称，依据越南总理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颁布的第 34/2020/QĐ-

TTg 号决定附件 I 的3级职业代码 

(8) 具体填写工作形式，依据本议定第 2 条第 1 款的规定。 

(9) 具体填写（如有）：博士、硕士、大学、其他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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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号02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 – 自由 – 幸福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dependence - Freedom - Happiness 

--------------- 

  

  

彩色照片(4x6cm) 

Colour photo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 

CERTIFICATION OF EXEMPTION FROM WORK PERMIT 

编号 GXN1/No CEWP: .... 

1. 姓名 (大写)/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2.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3. 性别 (男/女)/Sex (Male/Female): .....................................................................  

4. 国籍/Nationality: ...............................................................................................  

5. 护照号码 /Passport number: .................................................................................  

6. 个人标识号（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7. 工作于/ Working at: ..........................................................................................  

a)用人单位名称/Name of employer:........................................................  

b) 工作职位2/Job assignment: ..............................................................................  

具体工作领域3/Job field: ...............................................................................  

c) 工作形式4/Working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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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作地点(具体工作地点列举)5/Working place:.......................  

đ)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从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日)/to 

(day/month/year) ...................................................................................................................................  

8. 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状态6/Status of certification of exemption from work 

permit: ...................................................................................................................................  

  

 

收件单位： 

- 如上； 

- 存档：……… 

….., 年… 月.... 日.... 

主管机关 

(签名并清楚写明姓名，盖章) 

备注: 

(1) 确认书编号依次编排如下：直辖市，省代码；发证年份的最后两位数；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

象确认书类型（新核发：代号1；展延：代号2；重新核发：代号3）；流水号（000.001）。 

 例如：由河内主管机关于2025年新发的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确认书编号：

01.25.1.000.001。 

(2) 具体填写：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技术劳工. 

(3) 具体填写拟从事的职务/职业名称，依据2020年11月26日总理签署第34/2020/QĐ-TTg号决定附录

一中越南职业目录的三级职业代码。 

(4) 具体填写工作形式，依据本议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 

(5) 请依序填写：门牌号码、街道; 村级[村, 庄,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村落

(phum,sóc)], 街区级（小区，街区，小巷，小区）；乡／镇／特区；省／直辖市。 

(6) 具体填写：新核发/重新核发（第…次）/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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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号 03 

用人单位名称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 – 自由 – 幸福 

--------------- 

编号: ………… 

主旨:说明使用外籍劳工的需求及新

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工作许可证事宜 

…, …年 …月 …日 

  

敬启: ...(有权机关)1 

I. 用人单位的一般信息 

1. 用人单位名称:……………………………………………… 

2. 用人单位类型2: ………………………………………………………… 

3. 用人单位标识符（如有):……………………………………… 

4. 为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总数: ... 人. 

其中，正在工作的外籍劳工者人数为: ... 人 

5. 地址3:………………………………………………………………………………………… 

6. 电话:………………………………………………电子邮件（如有）:………………… 

7. 营业／成立／活动许可证号:…………………………………………… 

核发机关:……………………………………………有效期至:………………… 

主要经营／活动领域4:………………………………………………………… 

* 经营有条件的行业／职业之情形(如有): 

营业／活动许可证号:…………………………………………………………… 

经营／活动领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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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机关: ………………………………………… 期限: ………………………… 

8. 申请人联络信息（电话、电子邮件）： 

……………………………………………………………………………………………………… 

II. 外籍劳工使用需求说明报告，适用于依据本议定第2条第1款第a、i及m点规定形式聘用外籍劳

工的情况（适用于核发及展延工作许可证的情形）。 

在提交申请材料之前至少05天，用人单位已依据劳动法第11条第1款的规定，公告招聘越南劳工，

以填补拟聘用外籍劳工的职位。招聘公告应包括以下基本信息：职位（具体、工作领域）；工作

形式；工作地点；工作期限；专业技术水平（如有）（附招聘公告文本）。 

但是，无法招聘到越南劳工担任拟聘用外籍劳工的职位。 

III. 申请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工作许可证 

用人单位建议……（主管机关）……为下列外籍劳工新核发/重新核发/展延工作许可证. 

如为重新核发工作许可证，请明确注明原因: 

1. 基本信息 

a) 姓名（大写）/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 

b)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c) 性别（男／女）/Sex (Male/Female): ……………………………………………… 

d) 国籍/Nationality: …………………………………………………………………… 

đ) 护照号码/Passport number: ……………………………………………………….. 

  有效期至/Date of expiry: ………………………………………………………. 

e) 个人标识号（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 

2. 预计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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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作职位6/Job assignment:…………………………………. 

具体, 工作领域7/Job field:………………………………….. 

b) 工作形式8/Working form:…………………………………………….. 

c) 专业技术水平（如有）9/Technic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f 

any): ……………………………………………………………………………………….. 

d) 工作于（适用于为第一项所列用人单位以外之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时之填报）/Working at (To be 

declared in the event of working at employer that differs from employer in section I): 

用人单位名称/Name of employer: 

………………………………………………………………………………………………….. 

用人单位类型10/Type of employer: 

………………………………………………………………………………………………….. 

用人单位标识符（如有）/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employer (If 

any): …………………………………………………………………………………… 

đ) 工作地点 (具体工作地点列举)11/Working place (List of 

place):………………………………………………………… 

e)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从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日)/to (day/month/year) 

3. 培训过程（适用于核发工作许可证的情况） 

具体填写培训过程及学历/学位（如有） 

4. 工作经历(适用于核发工作许可证的情况) 

具体填写工作经验（用人单位名称、工作时间、职位（具体工作领域）），需与外籍劳工拟在越

南从事的职位相符。 

5. 结果接收方式 

方式（在线／直接／公共邮政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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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接收地址12: …………………………………………………………………. 

用人单位谨此保证上述所填写之信息均属真实。若有不实之处，用人单位愿依法律规定承担一切

责任。  

 

 

 

收件单位： 

- 如上； 

- 存档：……… 

 

用人单位 

(签名并清楚写明姓名，盖章) 

备注: 

(1) 填写核发／重新核发／展延不属于核发工作许可对象确认书的主管机关名称。 

(2), (10) 具体填写：国有部门；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非国有事业单位；外国

机构；承包商；其他组织／机构。 

(3), (11), (12) 请依序填写：门牌号码、街道; 村级[村, 庄,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

村落(phum,sóc)], 街区级（小区，街区，小巷，小区）；乡／镇／特区；省／直辖市 

(4) 请依据2018年7月6日第27/2018/QĐ-TTg号决定所规定的越南经济部门分类第一级填写行业代码. 

(5) 请依据法律规定，按照有条件投资经营行业目录填写. 

(6) 具体填写：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技术工人 

(7) 具体填写预计从事的工作/职业名称，依据越南总理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颁布的第 34/2020/QĐ-

TTg 号决定附件 I 的3级职业代码 

(8) 具体填写工作形式，依据本议定第 2 条第 1 款的规定。 

(9) 具体填写（如有）：博士、硕士、大学、其他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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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号  04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 – 自由 – 幸福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dependence - Freedom - Happiness 

--------------- 

 

彩色照片 

(4x6 cm) 

Colour 

photo 

 

工作许可证 

WORK PERMIT  

Số GP1/No WP: ….. 

  

1姓名 (大写)/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2.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3. 性别 (男/女)/Sex (Male/Female): .....................................................................  

4. 国籍/Nationality: ...............................................................................................  

5. 护照号码 /Passport number: .................................................................................  

6. 个人标识号（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7. 工作于/ Working at: ..........................................................................................  

a) 用人单位名称/Name of employer:........................................................  

b) 工作职位2/Job assignment: ..............................................................................  

具体工作领域3/Job field: ...............................................................................  

c) 工作形式4/Working form: ............................................................................  

d) 工作地点(具体工作地点列举)5/Working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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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从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日)/to 

(day/month/year) ...................................................................................................................................  

8. 工作许可证状态/Status of work permit: 

……………………………………………………………………………………… 

  

 

收件单位： 

- 如上； 

- 存档：……… 

….., 年… 月.... 日.... 

主管机关 

(签名并清楚写明姓名，盖章) 

 

 

备注: 

(1) 许可证编号依次编排如下：直辖市，省代码；发证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工作许可证类型（新发

证：代号1；展延：代号2；重新核发：代号）；流水号（000.001）。 

 例如：由河内主管机关于2025年新核发的工作许可证：证号 GP：01.25.1.000.001。 

(2) 具体填写：管理人员；执行长；专家；技术劳工. 

(3) 具体填写拟从事的职务/职业名称，依据2020年11月26日总理签署第34/2020/QĐ-TTg号决定附录

一中越南职业目录的三级职业代码。 

(4) 具体填写工作形式，依据本议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 

(5) 请依序填写：门牌号码、街道; 村级[村, 庄,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村落

(phum,sóc)], 街区级（小区，街区，小巷，小区）；乡／镇／特区；省／直辖市。 

(6) 具体填写：核发/重新核发（第…次）/展延. 

 

~ 恒利翻译，谨供参考 ~ 






































































